
 

 

证券代码:603659                 证券简称:璞泰来           公告编号:2021-025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璞泰来”）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3月2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3月15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

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梁丰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

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年度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020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80,674,058.78元，实现利润总额815,485,126.35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667,637,525.89元。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

为14,486,275,424.6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8,914,163,998.06元。公

司编制的2020年财务报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2021）审字第

61453494_B01号《审计报告》：2020年度，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为1,829,897,086.22元，

加上202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67,637,525.89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37,074,208.66元，扣除已分配2019年度现金股利195,848,469.45元，截至本报告期末累

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2,264,611,934.00元。鉴于公司所处的新能源锂离子电池行业

持续较快增长，公司所属业务领域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于注册资本金规模是下游客

户选定供应商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且公司现阶段的注册资本远小于净资产规模，经董

事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1元（含税）。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公司总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进行测算，本次拟派发现金红利合计203,371,629.24

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公司2020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

例为30.46%，本次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2、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4股。以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

股本496,028,364股为基数进行测算，本次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694,439,710股

（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

尾差，系取整所致）。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

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

持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及转增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进行，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之情形，也不存在改变和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

害股东利益之情形。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已就该事项出具明确同意的核

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关联交易情况说明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2020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要求履行了相关审批程序。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关联董事梁丰先生、韩钟伟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2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本次资产减值准备12,379.10万元计入当期损益，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事宜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兴丰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安永华明

（2021）专字第61453493_B03号《2020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鉴证报告》，2020

年度，山东兴丰100%股权对应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人民币15,294.29万元

（剔除“年产5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石墨化项目”及本次收购交割日后公司对山东



 

 

兴丰的其他新增投入所产生的利润或亏损），完成率为102%，故山东2020年度业绩承诺

已完成。李庆民、刘光涛无需向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内幕信息管理，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依照《证券法》、《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制

定并审议通过了《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董事会经审议认为，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认定情况，公司已按照

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二)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在本次审计工作中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成员始终保持了形式

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审计小组

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

同时也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审计小组在本年度审计中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了恰当的审计程序，为发表审计意见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事务所对财务报表发表的无保留审计意见是在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基础做出的。

基于安永华明的专业胜任能力及职业操守，同意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

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任期限为一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2021年度，相关收费原则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提请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需由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回避票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璞泰来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16日 


